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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
說明 

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於一百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訂定發

布，期間歷經兩次修正。為落實本獎助學金精神、激勵學生向上學習，

使本辦法更臻公平，立意更為完善，爰修正「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補

助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資賦優異獎項認定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學校之推薦名額。（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 獎補助學金申請日期。（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 特教學生符合條件之內文修正。(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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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特殊教育學生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並

經學校推薦，得申請獎

學金： 

一、身心障礙學生前學

年學業總成績平

均 在 八 十 分 以

上，品行優良，經

教師推薦。 

二、資賦優異學生前學

年學業總成績平

均在八十五分以

上或數理類、語文

類單科百分等級

九十三以上，並具

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參加政府機

關、學術研究

機構舉辦或金

門區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免

試入學比序競

賽績優表現採

計之全國性或

國際性展覽、

展演、評選或

競賽，表現優

異，獲得前六

名或相當前六

名之獎項。 

（二）獨立研究成果

優異，且刊載

於具審查機制

之刊物。 

三、資賦優異學生前學年

學業總成績平均在

八十分以上或數理

類、語文類單科百

分等級九十三以

第三條 特殊教育學生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並

經學校推薦，得申請獎

學金： 

一、身心障礙學生前學

年學業總成績平

均 在 八 十 分 以

上，品行優良，經

教師推薦。 

二、資賦優異學生前學

年學業總成績平

均在八十五分以

上或數理類、語文

類單科百分等級

93以上，並具備下

列條件之一： 

（一）參加政府機關

或學術研究機

構舉辦之全國

性或國際性展

覽、展演、評

選或競賽，表

現優異，獲得

前六名或相當

前 六 名 之 獎

項。 

（二）獨立研究成果

優異，且刊載

於具審查機制

之刊物。 

 三、資賦優異學生前學

年學業總成績平均

在八十分以上或數

理類、語文類單科

百分等級 93 以

上，並參加政府機

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舉辦之國內外區域

性展覽、展演、評

一、為明確獎學金具備條

件，爰修正展覽、展演、

評選或競賽之採計認定。 

二、學術研究機構應廣義認

定之，爰修正納入大專校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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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參加政府機

關、學術研究機構

舉辦或金門區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免

試入學比序競賽績

優表現採計之國內

外區域性展覽、展

演、評選或競賽，

表現優異，獲得前

三名或相當前三名

之獎項。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

及第三款所稱學術研究

機構，指教育部核准設

立之學術研究機構及大

專校院。所稱展覽、展

演、評選或競賽、研究

成果為數理類、語文類

或數理語文綜合類之獎

項。 

選或競賽，表現優

異，獲得前三名或

相當前三名之獎

項。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

及第三款所稱學術研究

機構，指教育部核准設

立之學術研究機構。所

稱展覽、展演、評選或

競賽、研究成果為數理

類或語文類相關獎項。 

第六條  第三條及第四條

學校之推薦名額，全校

特殊教育學生總人數在

五人以下者，得推薦一

人；六人至十人者，得

推薦二人，以此類推。 

      前項推薦人數應依

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

異學生人數比例分別為

之。 

第六條  第三條及第四條

學校之推薦名額，全校

特殊教育學生總人數在

五人以下者，得推薦一

人；六人至十人者，得

推薦二人；十一人至十

五人者，得推薦三人；

十六人至二十人者，得

推薦四人；二十人至二

十五人者，得推薦五

人；二十六人至三十人

者，得推薦六人。 

      前項推薦人數應依

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

異學生人數比例分別為

之。 

為明確學校之推薦名額，作

內文修正。 

第八條  申請特殊教育學

生獎補助學金者，應檢

具申請書、成績證明及

相關證明文件，於每年

九月一日前，經就讀學

校向本府提出。 

前項申請書由本府

另定之。 

第八條  申請特殊教育學

生獎補助學金者，應檢

具申請書、成績證明及

相關證明文件，於每年

十月三十一日前，經就

讀學校向本府提出。 

前項申請書由本府

另定之。 

為符合學年度，爰修正獎補

助學金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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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國民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學生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得準用本辦

法提出申請： 

  一、經本縣鑑輔會安置

就讀於國內公、私

立特殊學校。 

  二、設籍金門縣滿三年

以上，且於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七月

三十一日前已就讀

於國內公、私立特

殊學校之國民教育

階段之學生。 

第十條  國民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學生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得準用本辦

法提出申請： 

  一、經本縣鑑輔會安置

就讀於國內公、私

立特殊學校。 

  二、設籍金門縣滿三年

以上，且於民國一

百零五年七月三十

一日前已就讀於國

內公、私立特殊學

校之國民教育階段

之學生。 

酌修符合條件之內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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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4 日府行法字第 10600587210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7 日府行法字第 1100068366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18 日府行法字第 1120081623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15 年 04 月 22 日府綜法字第 1150033029 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特殊教育學生，指就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所屬國民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所稱獎補助

係指申請核發獎學金、助學金。 

前項所稱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且經金門

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本縣鑑輔會）鑑定

通過並取得特殊教育身分者。所稱資賦優異學生，指經本縣鑑輔

會鑑定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條所定之各類資賦優異資格者。 

第三條   特殊教育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並經學校推薦，得申請

獎學金：   

一、身心障礙學生前學年學業總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品

行優良，經教師推薦。 

  二、資賦優異學生前學年學業總成績平均在八十五分以上或

數理類、語文類單科百分等級九十三以上，並具備下列

條件之一： 

         （一）參加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舉辦或金門區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比序競賽績優表現採計之全

國性或國際性展覽、展演、評選或競賽，表現優異，

獲得前六名或相當前六名之獎項。 

         （二）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且刊載於具審查機制之刊物。 

      三、資賦優異學生前學年學業總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或數

理類及語文類單科百分等級九十三以上，並參加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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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學術研究機構舉辦或金門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

試入學比序競賽績優表現採計之國內外區域性展覽、展

演、評選或競賽，表現優異，獲得前三名或相當前三名

之獎項。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三款所稱學術研究機構，指教育部核

准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及大專校院。所稱展覽、展演、評選或競

賽、研究成果為數理類、語文類或數理語文綜合類之獎項。 

第四條    身心障礙學生前學年學業總成績平均在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

分，品行優良，並經教師及學校推薦，得申請助學金。 

第五條    前二條所定獎補助之類別、金額由本府定之。 

      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經本縣鑑輔會鑑定通過並取得特

殊教育身分者，其獎助金額，比照其他障礙類別輕度等級規定辦

理。 

第六條   第三條及第四條學校之推薦名額，全校特殊教育學生總人數

在五人以下者，得推薦一人；六人至十人者，得推薦二人，以此

類推。 

          前項推薦人數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人數比例分

別為之。 

第七條   特殊教育學生同時具備第三條及第四條所列各款目條件者，

應擇一申請。 

      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本辦法規定同性質申領資格之

獎補助，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獎補助。 

第八條   申請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者，應檢具申請書、成績證明及

相關證明文件，於每年九月一日前，經就讀學校向本府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書由本府另定之。 

第九條    申請案審核結果由本府通知學校，其核准發給獎學金或助學

金者，請學校公開表揚並轉發申請人。 

第十條   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ㄧ者，得準用本

辦法提出申請： 

 一、經本縣鑑輔會安置就讀於國內公、私立特殊學校。 



 7 

 二、設籍金門縣滿三年以上，且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

三十一日前已就讀於國內公、私立特殊學校之國民教育

階段之學生。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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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類別、金額及名額分配表 

 類    別 

障礙等級 

(依身心障礙證明

或手冊規定之等

級) 

獎 助 金 額 獎 助 名 額 

獎 
學 
金 

助 
學 
金 

全校特殊教育學生

總人數在五人以下者，

得推薦一人；六人至十

人者，得推薦二人，以

此類推。 

    前項推薦人數應依

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

異學生人數比例分別為

之。 
 

身

心

障

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輕度 5,000 3,000 

中度以上 6,000 4,000 

肢體障礙 
輕度 4,000 2,000 

中度以上 5,000 3,000 

多重障礙  6,000 4,000 

其他障礙 
輕度 4,000 2,000 

中度以上 5,000 3,000 

資

賦

優

異 

符合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

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二款 
5,000 

 

符合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

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三款 
3,000 

※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經本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並取

得特殊教育身分者，其獎補助金額，比照其他障礙類別輕度等級規定辦理。 

 

 


